國立雲林科技大學環境與安全衛生工程系教師升等評分表【教學】
94學年度第2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94.12.27.)修正通過
94學年度第3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94.12.21.)修正通過
104學年度第8次系教師評審委員會議(105.5.17.)修正通過
104學年度第6次院教師評審委員會議(105.5.25.)修正通過
	評  分  標  準
	成  績

	1. 教學年資
	自取得本職級起算至申請當學期結束止，滿3年為25分，每增加一學期加1分，但他校年資折半計算，最高30分。(依學校認證分數得分)
	

	2. 升等時在本校本職級內平均授課時數
	達正規學制基本授課時數(含依規定減授時數)者10分，不足者每0.1小時減0.1分。(依學校認證分數得分)
	

	3. 教學需求
	3-1. 授課出勤、缺調補課以及成績繳送情形等(含相關之行政作業程序)，均正常者10分，有異常紀錄者，依情節輕重每項扣減0.5~2分。

3-2. 參加校、內外教學知能研習（如研討會、工作坊、演講）並取得研習證明者，每次得加1分。

3-3. 本項最高15分。(依學校認證分數得分)
	

	4. 優良教師 (教學獎)
	4-1. 本校教學類優良教師，傑出教師加10分、優良教師加8分。

4-2. 學院教學優良教師，加5分。

4-3. 系教學優良教師，加3分。

(同一年度同時獲得校、院或系之教學優良、傑出教師，以獲得獎項之最高分計)

4-4. 本項最高10分。(依學校認證分數得分)
	

	5. 課程、教材、教學能力之貢獻或成效
	5-1. 配合校務發展，所開設之課程屬教務會議通過之特色或務實致用類別者，每門每學期得加1分，最高15分。

5-2. 符合「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教師以英語教學開授課程要點」規定之全英語教學課程者，每門每學期得加1分，最高5分。

5-3. 製作課程教材，經系課程委員會認證優良者，每門每學期得加1分，最高10分。

5-4. 經登記有案出版商出版大學以上用書或其他創新改進有具體績效由院教評會委員就所提供資料評定成績，最高加5分。

5-5. 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認證，並公布於教育部遠距教學交流暨認證網之教材或課程，每門得加5分。

5-6. 通過教育部磨課師（MOOCs）課程錄製者，每門得加10分。

5-7. 本職級五年內指導博、碩士研究生畢業，每位加1分，本款最高5分。

5-8. 本項最高30分。
	

	6. 其他教學事蹟
	教學活動對學校整體學術與教學具有明顯貢獻者(如指導學生參加校外競賽獲獎)，以及教學績效優良或不良者等，經教評會認定者，酌以加減分數，最多加減10分。
	

	
	總分 (1＋2＋3＋4＋5＋6＋7) 超過100分時，以100分計
	

	總分 (1＋2＋3＋4＋5＋6＋7)
	


說明：最低須達70分，最高為100分
